
各機關資通訊應用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期行政院所屬各級
機關（構）（以下統
稱各機關）之資通訊
應用符合我國政府數
位資通訊應用服務發
展政策，且有其經濟
效能，特訂定本要
點。

一、為期行政院所屬各級
機關（構）（以下統
稱各機關）之資通訊
應用符合我國政府數
位資通訊應用服務發
展政策，且有其經濟
效能，特訂定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資通訊應用：

指機關依施政
目標之需，運
用資通訊技術
所 發 展 之 系
統或服務。但
不包括用於製
程控制者。

(二)新建之新興業
務：指施政目
標改變致業務
調整而執行之
資通訊應用。

(三)既有業務之精
進：指配合資
通訊技術發展
趨勢辦理既有
業 務 之 精 進
資通訊應用。
但不包括既有
系統之維運。

(四)跨機關業務：
指因應跨機關
合作而執行之
資通訊應用。

(五)主管機關：指
行政院所屬中
央 二 級 機 關
（構）。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資通訊應用：

指機關依施政
目標之需，運
用資通訊技術
所 發 展 之 系
統或服務。但
不包括用於製
程控制者。

(二)新建之新興業
務：指施政目
標改變致業務
調整而執行之
資通訊應用。

(三)既有業務之精
進：指配合資
通訊技術發展
趨勢辦理既有
業 務 之 精 進
資通訊應用。
但不包括既有
系統之維運。

(四)跨機關業務：
指因應跨機關
合作而執行之
資通訊應用。

(五)主管機關：指
行政院所屬中
央 二 級 機 關
（構）。

本點未修正。

三、各機關之資通訊應用
計畫非屬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
畫編審要點第二點所
定計畫，且具新建之
新興業務、既有業務
之精進或涉及跨機關
業務性質，其總費用

三、各機關之資通訊應用
計畫非屬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
畫編審要點第二點所
定計畫，且具新建之
新興業務、既有業務
之精進或涉及跨機關
業務性質，其總費用

一、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國家發展委員
會有關政府資訊管
理政策之綜合性規
劃、協調、審議及
資源分配相關事項
等 之 權 限 業 務 規
定，自一百十一年

1



在一定金額以上者，
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
日前，備妥次年度開
始辦理計畫書，依第
三項規定提報數位發
展部核定；逾期提報
計畫者應檢討改善。

    依前項規定核定之計
畫，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提出變更
計畫書及變更對照
表，依第三項規定提
報數位發展部核定後
實施：
(一)計畫名稱異動。
(二)計畫工作項目增

減。
(三)計畫經費增加。
(四)計畫時程延長。

    各機關前二項計畫之
提報，由其主管機關
就本機關(構)及所屬
機關(構)之計畫統籌
辦理；無主管機關
者，由各該機關逕送
數位發展部。

    各機關之資通訊應用
計畫，非屬第一項及
第二項者，由主管機
關依權責核辦；無主
管機關者，由各該機
關依權責辦理。

    第一項所定一定金
額，登載於  數位發展  
部  全球資訊網  。

在一定金額以上者，
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
日前，備妥次年度開
始辦理計畫書，依第
三項規定提報國家發
展委員會核定；逾期
提報計畫者應檢討改
善。

    依前項規定核定之計
畫，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提出變更
計畫書及變更對照
表，依第三項規定提
報國家發展委員會核
定後實施：
(一)計畫名稱異動。
(二)計畫工作項目增

減。
(三)計畫經費增加。
(四)計畫時程延長。

    各機關前二項計畫之
提報，由其主管機關
就本機關(構)及所屬
機關(構)之計畫統籌
辦理；無主管機關
者，由各該機關逕送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各機關之資通訊應用
計畫，非屬第一項及
第二項者，由主管機
關依權責核辦；無主
管機關者，由各該機
關依權責辦理。

    第一項所定一定金
額，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公告之，並同步登
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全球資訊網。

八月二十七日起，
相關權限業務皆由
數位發展部承接處
理，爰將第一項至
第三項及第五項所
定「國家發展委員
會」修正為「數位
發展部」。

二、第四項未修正。
三、第五項配合實務執行

酌作修正。

四、前點第一項所定計畫
書之內容如下：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實施策略或

方法。
(四)主要工作項目及

辦理時程。
(五)計畫所需經費預

估及來源。
(六)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調適或其他

四、前點第一項所定計畫
書之內容如下：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實施策略或

方法。
(四)主要工作項目及

辦理時程。
(五)計畫所需經費預

估及來源。
(六)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調適或其他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之修正理由同

修正規定第三點說明
一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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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行之配套
措施。

(七)預期效益分析。
(八)關鍵績效指標設

定及衡量基準。
(九)資安風險及防護

機制評估檢視
表。

(十)資料開放分析及
更新機制。

(十一)相關政策及方
案檢討。

(十二)替選方案之分
析及評估。

(十三)有關機關配合
事項。

(十四)檢附資通訊系
統或服務所
需之作業環
境、軟硬體
設備性能、
價格及採購
或租賃方式
之分析等有
關資料。

(十五)政府數位服務
指引：政府
資通訊應用
計 畫 自 評
表。

(十六)其他與前十五
款有關之參
考資料。

前項第九款所定「資
安風險及防護機制評
估檢視表」及第十五
款所定「政府數位服
務指引：政府資通訊
應用計畫自評表」，
登載於數位發展部全
球資訊網供下載。

計畫推行之配套
措施。

(七)預期效益分析。
(八)關鍵績效指標設

定 及 衡 量 基
準。

(九)資安風險及防護
機制評估檢視
表。

(十)資料開放分析及
更新機制。

(十一)相關政策及方
案檢討。

(十二)替選方案之分
析及評估。

(十三)有關機關配合
事項。

(十四)檢附資通訊系
統或服務所
需之作業環
境、軟硬體
設備性能、
價格及採購
或租賃方式
之分析等有
關資料。

(十五)政府數位服務
指引：政府
資通訊應用
計 畫 自 評
表。

(十六)其他與前十五
款有關之參
考資料。

前項第九款所定「資
安風險及防護機制評
估檢視表」及第十五
款所定「政府數位服
務指引：政府資通訊
應用計畫自評表」，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公
告之，並同步登載於
國家發展委員會全球
資訊網。

五、各機關依第三點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經
數位發展部核定之計
畫，應於計畫執行完
竣後，三個月內檢附
成果報告書，由主管

五、各機關依第三點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經
國家發展委員會核定
之計畫，應於計畫執
行完竣後，三個月內
檢附成果報告書，由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修正理
由同修正規定第三點說明
一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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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函報數位發展
部。
前項成果報告書格
式，登載於數位發展
部全球資訊網供下
載。

主管機關函報國家發
展委員會。
前項成果報告書格
式，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公告之，並同步登
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全球資訊網。

六、各機關辦理電腦硬、
軟體之採購、租賃
及委外事宜，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並
避免採購不當規格
之產品。

    前項所定不當規格，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發布之「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規定。

六、各機關辦理電腦硬、
軟體之採購、租賃
及委外事宜，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並
避免採購不當規格
之產品。

    前項所定不當規格，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發布之「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規定。

本點未修正。

七、數位發展部得應各機
關之要求，對其資
通訊作業提供協助
並協調有關資通訊
系統之相互支援。

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得應
各機關之要求，對
其資通訊作業提供
協助並協調有關資
通訊系統之相互支
援。

修正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三
點說明一。

八、各機關資通訊應用之
績效，由數位發展
部以每二年一次為
原 則 辦 理 書 面 查
核，並每年會同有
關機關依行政院所
屬機關研考業務聯
繫及個案計畫管制
評 核 作 業 相 關 規
定，辦理選項管制
及實施查證，以評
核 其 應 用 之 優 缺
點。查核意見應提
供受查機關參考改
進。

八、各機關資通訊應用之
績效，由國家發展
委員會以每二年一
次為原則辦理書面
查核，並每年會同
有關機關依行政院
所屬機關研考業務
聯繫及個案計畫管
制評核作業相關規
定，辦理選項管制
及實施查證，以評
核 其 應 用 之 優 缺
點。查核意見應提
供受查機關參考改
進。

修正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三
點說明一。

九、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
府機關及地方政府
除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外，得參照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九、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
府機關及地方政府
除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外，得參照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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